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5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蘇添財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羅清溪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陳啓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陳弘濬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張健輝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陳建守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冠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張智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茂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傷害致重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

營偵字第1790號、112年度調偵字第1779號），本院判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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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文

一、蘇添財犯傷害致人重傷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

二、陳弘濬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

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三、張健輝、陳建守、吳冠廷及張智程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

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各處有期

徒刑捌月。

四、陳啓福、吳茂嘉均無罪。　　

　　犯罪事實

一、蘇添財因財務糾紛，於民國112年4月10日19時30分許，在臺

南市○○區○○○00號「福安宮-太子廟」前，與陳啓福發

生口角爭執，蘇添財雖無致陳啓福受重傷害之犯意，但其知

悉眼球為人體重要部位，客觀上可預見徒手朝陳啓福之眼部

重擊，可能造成眼球構造之嚴重損傷，將導致毀敗或嚴重減

損一目視能之結果，竟因一時衝動，未多加思考，主觀上疏

未能預見及此，且當時無不能注意之情形，而基於傷害他人

身體之犯意，接續徒手朝陳啓福頭部、左眼處毆打數下，致

陳啓福受有頭部鈍傷、左眼眶挫傷併皮下血腫等傷害，多日

後再檢出左眼外傷性前房出血、左眼角膜混濁、左眼玻璃體

混濁，左眼無光覺（小於0.01），已達毀敗一目視能之重傷

害結果。陳啓福在遭蘇添財毆打後致電其子陳弘濬，陳弘濬

當時與張健輝、陳建守在臺中市沙鹿區，陳弘濬聽聞此情後

隨即邀同友人張健輝、陳建守、張智程，再由張智程邀集吳

冠廷、不知情之吳茂嘉，分乘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下稱甲車）、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乙車）前

往上址，並於同日21時12分抵達上址。

二、陳弘濬、張健輝、陳建守、張智程、吳冠廷（下合稱陳弘濬

等五人）明知上址係廟宇前，為公眾出入之公共場所，倘於

該處聚集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實施強暴行為，顯足以造成公眾

或他人恐懼不安，並足以妨害社會秩序安寧，竟共同基於意

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強暴、傷害之犯意聯絡，自甲、乙兩車下車，分別持車內鐵

棍、鋼筋矯正器等物，毆打當時在上址蘇添財之子蘇冠龍、

蘇冠玄二人，蘇冠龍因此受有頭部外傷合併頭皮約兩公分撕

裂傷、右手臂、右大腿、右小腿及左膝挫傷之傷害，蘇冠玄

因此受有右腕、右手及右膝多處鈍挫傷之傷害。　　

三、案經蘇冠龍、蘇冠玄及陳啓福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

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

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

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

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包括

書證），公訴人、被告蘇添財、陳弘濬、張健輝、陳建守、

吳冠廷、張智程（下合稱被告六人，單指其一，逕稱其姓

名）、及蘇添財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均表示對證據能力沒有

意見，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

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

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參考前開規定，認前揭證

據資料有證據能力。至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公訴

人、被告六人及蘇添財辯護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

其證據能力，且查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復為證明本案

犯罪事實所必要之重要關係事項，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蘇添財部分：

　　訊據蘇添財雖坦承有於上開時間、地點徒手毆打告訴人陳啓

福，然矢口否認有何傷害致人重傷犯行，蘇添財及其辯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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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稱：蘇添財沒有打到陳啓福的眼睛，只有打到陳啓福的頸

部，陳啓福前揭傷勢與蘇添財無關等語。經查：

　⒈按刑法第277條第2項傷害致人於死、致重傷罪，係因犯傷害

罪致發生死亡或重傷結果之「加重結果犯」，依同法第17條

之規定，以行為人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為其要件，所謂能預

見，乃指客觀情形而言，與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

同。若主觀上有預見，而結果之發生又不違背其本意時，則

屬故意範圍。故傷害行為足以引起死亡或重傷之結果，如在

通常觀念上無預見之可能，或客觀上不能預見，則行為人對

於被害人因傷致死或重傷之加重結果，即不能負責。此所稱

「客觀不能預見」，係指一般人於事後，以客觀第三人之立

場，觀察行為人當時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不可能預見而言，

惟既在法律上判斷行為人對加重結果之發生應否負加重之刑

責，而非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問題，自不限於行為人當

時自己之視野，而應以事後第三人客觀立場，觀察行為前後

客觀存在之一般情形（如傷害行為造成之傷勢及被害人之行

為、身體狀況、他人之行為、當時環境及其他事故等外在條

件），基於法律規範保障法益，課以行為人加重刑責之宗

旨，綜合判斷之。申言之，傷害行為對加重結果（死亡或重

傷）造成之危險，如在具體個案上，基於自然科學之基礎，

依一般生活經驗法則，其危險已達相當之程度，且與個別外

在條件具有結合之必然性，客觀上已足以造成加重結果之發

生，在刑法評價上有課以加重刑責之必要性，以充分保護人

之身體、健康及生命法益。即傷害行為與該外在條件，事後

以客觀立場一體觀察，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已具有相當性及

必然性，而非偶發事故，須加以刑事處罰，始能落實法益之

保障，則該加重結果之發生，客觀上自非無預見可能性（最

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02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蘇添財因財務糾紛，於112年4月10日19時30分許，在「福安

宮-太子廟」前與陳啓福發生口角爭執，蘇添財有徒手毆打

陳啓福等事實，為蘇添財於本院所不爭執，核與證人即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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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陳啓福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情節相符，並有監視器影像

畫面擷圖【註：監視器顯示時間為19時「22分」而有些許誤

差】（警1卷第11、99至109頁上方、偵1卷第159下方至171

頁上方）、現場照片及監視器翻拍照片（警1卷第109至111

頁）、監視器影像光碟（警1卷後方公文封）、本院勘驗筆

錄及勘驗畫面擷圖（本院卷第237至239、247至252頁）各1

份附卷可參，上開事實，首堪認定。

　⒊觀之當日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00:00:00）蘇添財與陳啓

福面對面看似交談中，蘇冠龍在旁使用手機，甲男及乙男亦

於旁面對面看似交談。（00:00:01）陳啓福徒手推蘇添財之

胸口一下，蘇添財遭攻擊因而稍微後退。（00:00:03）蘇添

財以左手徒手抓陳啓福之頭部，（於00:00:04起）蘇添財以

右拳連續毆打陳啓福之頭部左側（左眼附近）數下，蘇冠

龍、甲男及乙男上前勸架拉開蘇添財、陳啓福，在勸架期

間，蘇添財仍繼續出拳欲毆打陳啓福，然因被拉住而未擊中

陳啓福等情，業據本院當庭勘驗在卷（本院卷第238、249至

251頁）。參以證人陳啓福於偵查中證稱：112年4月10日下

午7點多，我看到蘇冠龍在廟裡面，我當時不知道蘇添財也

在廟裡面，我過去跟蘇冠龍說，請他轉告蘇添財不要再到我

家侵門踏戶要打我，不然被我兒子知道他會被打，結果蘇添

財從廟裡面跑出來就開始打我，蘇添財出拳打我眼睛，我眼

睛現在已經失明等語（偵1卷第203頁）。又陳啓福於案發不

久後之同日22時58分許，至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下稱柳營奇美醫院）急診，經醫師診斷受有頭部鈍傷、左

眼眶挫傷併皮下血腫等傷害，有柳營奇美醫院112年4月10日

診斷證明書1份附卷可參（警1卷第65頁）。是以，足認蘇添

財於上開時、地有先以左手將陳啓福頭部抓住，再以右手出

拳連續毆打陳啓福左眼數下，致陳啓福受有頭部鈍傷、左眼

眶挫傷併皮下血腫之事實甚明。陳啓福之前述左眼傷勢，嗣

經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下稱嘉義基督教醫

院）診斷為左眼外傷性前房出血、左眼角膜混濁、左眼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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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混濁，陳啓福於112年4月24日在該院接受左眼前房血塊清

除手術，於112年5月18日在該院眼科門診複診，右眼矯正視

力0.5，左眼無光覺，有嘉義基督教醫院112年5月18日診斷

證明書1份附卷可考（警2卷第47頁）。嗣經本院函詢嘉義基

督教醫院，該院函覆：依病歷紀錄，病人陳啓福自左眼外傷

至今已逾一年，依本院眼科最近一次門診即113年4月26日之

檢查，發現其左眼角膜混濁，視力為無光覺（小於0.01），

認病人之左眼已喪失視覺功能且復原希望渺茫，可判定為

「毀敗」之程度，有嘉義基督教醫院113年7月10日戴德森字

第1130700145號函1份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73頁）。據此，

堪認陳啓福之左眼傷勢已達毀敗一目視能之程度，公訴意旨

認為蘇添財所為係嚴重減損陳啓福之一目視能，尚有誤會，

應予更正。蘇添財為本案犯行時，主觀上雖僅有普通傷害之

犯意，然依一般人之生活經驗，客觀上應可預見若徒手朝他

人之眼部重擊，可能導致毀敗一目視能之重傷害結果，其主

觀上未加思考，疏未預見此一加重結果之發生，自應對此傷

害致人重傷害結果負責。

　⒋蘇添財雖辯稱其只有打到陳啓福之頸部，未打到陳啓福之左

眼等語（本院卷第355頁）。惟查，依據現場監視器錄影畫

面，可見蘇添財有出拳攻擊陳啓福頭部左側（左眼附近）數

下，業據本院勘驗如前，是蘇添財辯稱其僅有打到陳啓福之

頸部等語，難認有據。又針對蘇添財是否有直接打到陳啓福

之左眼乙節，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因解析度、拍攝角度及距

離之限制，雖無法清楚辨識蘇添財是否有直接擊中陳啓福之

左眼，然蘇添財既然出拳朝陳啓福之左眼附近攻擊，自有高

度可能傷及陳啓福之左眼，況陳啓福當日即就醫檢查而經醫

師判斷受有左眼眶挫傷併皮下血腫之傷害，自堪認蘇添財出

手攻擊陳啓福，確實導致陳啓福受有前揭左眼之重傷害，蘇

添財前述所辯，並非可採。

　㈡陳弘濬等五人部分：

　　上開犯罪事實二，業據陳弘濬等五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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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蘇冠龍、蘇冠玄、證人陳啓福、

蘇添財、楊育豪於警詢、偵查之證述情節相符，並有監視器

影像畫面擷圖（警1卷第11、99至109頁上方、偵1卷第159下

方至171頁上方）、蘇冠龍之柳營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警1

卷第67頁）、現場照片及監視器翻拍照片（警1卷第109至11

1頁）、蘇冠龍之傷勢照片（警1卷第113至115頁、偵1卷第6

7至93頁）、監視器影像光碟（警1卷後方公文封）、蘇冠玄

之柳營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偵1卷第137頁）、112年6月25

日員警職務報告（偵1卷第145頁）各1份在卷可佐，足認陳

弘濬等五人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其等犯

行，應堪認定。

　㈢綜上所述，被告六人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蘇添財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之傷害致人重傷

罪。蘇添財先後數次出手傷害陳啓福，係於密接時間、地點

為之，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侵害之法益為同一人之身體法

益，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㈡陳弘濬等五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刑

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

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陳弘濬等五

人就上開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

犯；其等均係以一行為犯上開二罪名，為想像競合犯，爰依

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均從一重論以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

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斷。

　㈢按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脅

迫罪，而有「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

之」之情形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同條第2項定有明

文。上開得加重條件，屬於相對加重條件，並非絕對應加重

條件，是以，事實審法院依個案具體情狀，考量當時客觀環

境、犯罪情節及危險影響程度、被告涉案程度等事項，綜合

權衡考量是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性。本院審酌陳弘濬等五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在公共場所分持鐵棍、鋼筋矯正器等物，對蘇冠龍、蘇冠玄

為前揭傷害犯行，其等所為目無法紀，嚴重影響社會安寧，

未加重前之法定刑不足以評價其等犯行，本院認有依前揭規

定予以加重其刑之必要，爰均加重其刑。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蘇添財僅因與陳啓福間有財

務糾紛，竟出手毆打陳啓福，致陳啓福受有重傷害結果；陳

弘濬等五人在得知上情後，不思以理性平和方式解決問題，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對蘇冠

龍、蘇冠玄施以暴力，危害社會秩序，其等所為均屬不該。

並考量蘇添財否認犯行，陳弘濬等五人坦承犯行，均未與本

案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損害。參以被告六人犯罪之動機、

目的、手段、犯罪時所受之刺激、所生之危害。兼衡被告六

人於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本院卷第393頁）等

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警惕。

四、陳弘濬等人犯案時所持之鐵棍、鋼筋矯正器等物，並未扣

案，無證據足認尚存在，且非違禁物，宣告沒收欠缺刑法上

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五、不另為無罪之諭知（蘇添財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蘇添財於上開時間、地點出手毆打陳啓福之

其他身體部位，導致陳啓福受有後背部挫傷、雙手肘擦傷、

雙膝部擦傷、雙足部擦傷等傷害。因認蘇添財此部分所為，

亦涉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之傷害致人重傷罪等語。

　㈡惟查，證人陳啓福於警詢證稱：第一次112年4月10日19時30

分許，在「福安宮-太子廟」前，蘇添財徒手毆打我頭部、

臉部；第二次於同日21時12分許，在相同地點，蘇添財與他

的兩個兒子，還有其他蘇添財叫來的小弟徒手毆打我，用腳

踢我頭部及全身，這次傷害比較嚴重等語（警2卷第8頁）。

陳啓福另於本院陳稱：後背部挫傷、雙手肘擦傷、雙膝部擦

傷、雙足部擦傷是當日第二次被打造成的等語（本院卷第39

1頁）。又依據前揭本院勘驗結果，未見蘇添財於該日19時3

0分許有傷害陳啓福後背部及四肢之行為。因此，蘇添財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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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啓福於該日晚間共發生兩次肢體衝突，公訴人僅針對該日

19時30分許之第一次衝突起訴，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既無

從認定蘇添財在該日19時30分許有傷害陳啓福之後背部、四

肢，自無從逕認蘇添財有為此部分傷害犯行，而此部分如成

立犯罪，與前揭認定有罪之部分，具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

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陳啓福致電陳弘濬陳述其遭毆打後，被告陳

啓福、吳茂嘉（下均逕稱其姓名）與陳弘濬等五人共同基於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

施強暴、傷害之犯意聯絡，為前述加重妨害秩序及傷害犯

行，吳茂嘉於衝突結束後駕駛乙車接應張智程離去。因認陳

啓福、吳茂嘉所為，均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

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

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

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

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

於被告事實之證明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

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078號判決意旨參

照）。且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

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

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

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

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

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上字第3571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陳啓福部分：

　　證人陳弘濬於偵查中證稱：我父親陳啓福打電話給我說他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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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要怎麼辦，當時我正在臺中工作，我一聽我父親這樣說，

我馬上就從臺中下來臺南等語（偵1卷第64頁）。證人陳弘

濬於本院具結證稱：陳啓福打電話給我，說他在廟裡被別人

打，他沒有叫我回來處理，我本來就要回來臺南，我回家一

定會先經過「福安宮-太子廟」，他們那裡也是聚集一堆

人，我爸被打，我能忍嗎？看到他們我就去問，他們口氣也

不好，當下我們就打起來了，我到「福安宮-太子廟」沒有

遇到我父親等語（本院卷第278至289頁）。陳啓福於偵查中

供稱：我現在後悔不應該告訴我兒子，我應該直接報警，造

成我兒子找人來打人，他也被告，我兒子這群人在毆打蘇冠

龍、蘇冠玄時，我人在家裡面，不清楚情形等語（偵1卷第6

4頁）。衡之常情，陳啓福在上開時、地遭蘇添財毆打，所

受傷勢非輕，陳啓福隨即打電話告知其子陳弘濬自己遭蘇添

財毆打之事，應屬一般人之合理反應，且陳弘濬等五人在

「福安宮-太子廟」前為上開犯行時，陳啓福未在現場，未

實際參與陳弘濬等五人上開犯行。因此，依公訴人所提證

據，尚不足以推論陳啓福與陳弘濬等五人就上開犯行有犯意

聯絡及行為分擔。

　㈡吳茂嘉部分：

　　證人張智程於警詢證稱：我是接到陳弘濬電話後前往，共有

三人共乘我的乙車，一開始是吳冠廷開車，我坐副駕駛座，

吳茂嘉坐在後座，到場後我與吳冠廷下車加入徒手毆打對

方，吳茂嘉就坐到駕駛座，等我們打完後開車載我們離開，

吳茂嘉都坐在車上未參與打人等語（警1卷第38至39頁）。

證人張智程於本院具結證稱：當天是我約吳茂嘉的，我跟吳

茂嘉說有事情要去瞭解一下，我只有叫吳茂嘉幫我開車，到

場後吳茂嘉說沒有他的事情，我看到別人下車我就下車，吳

茂嘉沒有下車等語（本院卷第295至300頁）。吳茂嘉於警詢

供稱：當天是張智程打給我，問我可不可以出來一下，幫他

開個車，張智程就來我家來載我，張智程沒跟我說要幹嘛，

到「福安宮-太子廟」我才知道他們要去打人，所以我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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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上沒有跟著下車，我完全不知道幾個人要前往，到現場除

了我沒下車外，還有5個人在現場，我除了張智程外，我都

不太熟，我都坐在車上，沒有參與打人，我原本坐後座，他

們在打蘇冠龍時，我爬到駕駛座，但車子不是我的，我不敢

開走，直到他們打完後，張智程坐回副駕駛座，吳冠廷坐另

一臺車離開，我就駕駛乙車想要返家，我根本完全不知情，

被載往現場捲入該案件，我覺得很倒楣無奈等語（警1卷第4

5至49頁）。據此，證人張智程於警詢、本院審理時一致證

稱其沒有告知吳茂嘉前往案發現場之目的，吳茂嘉在衝突過

程沒有下車，依前揭卷附監視器畫面，亦未見吳茂嘉有下車

參與本案犯行。綜合上情，依卷內證據尚難推論吳茂嘉案發

前已知前往「福安宮-太子廟」之目的，且吳茂嘉在衝突過

程始終未下車，乙車既非吳茂嘉所有，難以期待吳茂嘉拋下

張智程，逕自先行駕駛乙車離去，是吳茂嘉在張智程坐回乙

車後將乙車駛離之行為，尚難解讀為吳茂嘉是在接應張智

程，故公訴人主張吳茂嘉與陳弘濬等五人就上開犯行有犯意

聯絡及行為分擔等語，亦非有據。

　㈢綜上所述，依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陳啓福、

吳茂嘉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上開犯行，公訴人既無法為充足之

舉證，無從說服本院形成陳啓福、吳茂嘉有罪之心證，基於

無罪推定及證據裁判原則，其等之犯罪即屬不能證明，依據

前揭說明，依法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擁文提起公訴，檢察官王鈺玟、張芳綾、饒倬

亞、董和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金虎

　　　　　　　　　　　　　　　　　　法　官　潘明彥 

　　　　　　　　　　　　　　　　　　法　官　張郁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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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冠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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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5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蘇添財




選任辯護人  羅清溪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陳啓福




            陳弘濬




            張健輝




            陳建守






            吳冠廷




            張智程




            吳茂嘉




上列被告因傷害致重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營偵字第1790號、112年度調偵字第177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蘇添財犯傷害致人重傷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
二、陳弘濬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三、張健輝、陳建守、吳冠廷及張智程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各處有期徒刑捌月。
四、陳啓福、吳茂嘉均無罪。　　
　　犯罪事實
一、蘇添財因財務糾紛，於民國112年4月10日19時30分許，在臺南市○○區○○○00號「福安宮-太子廟」前，與陳啓福發生口角爭執，蘇添財雖無致陳啓福受重傷害之犯意，但其知悉眼球為人體重要部位，客觀上可預見徒手朝陳啓福之眼部重擊，可能造成眼球構造之嚴重損傷，將導致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視能之結果，竟因一時衝動，未多加思考，主觀上疏未能預見及此，且當時無不能注意之情形，而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接續徒手朝陳啓福頭部、左眼處毆打數下，致陳啓福受有頭部鈍傷、左眼眶挫傷併皮下血腫等傷害，多日後再檢出左眼外傷性前房出血、左眼角膜混濁、左眼玻璃體混濁，左眼無光覺（小於0.01），已達毀敗一目視能之重傷害結果。陳啓福在遭蘇添財毆打後致電其子陳弘濬，陳弘濬當時與張健輝、陳建守在臺中市沙鹿區，陳弘濬聽聞此情後隨即邀同友人張健輝、陳建守、張智程，再由張智程邀集吳冠廷、不知情之吳茂嘉，分乘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甲車）、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乙車）前往上址，並於同日21時12分抵達上址。
二、陳弘濬、張健輝、陳建守、張智程、吳冠廷（下合稱陳弘濬等五人）明知上址係廟宇前，為公眾出入之公共場所，倘於該處聚集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實施強暴行為，顯足以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不安，並足以妨害社會秩序安寧，竟共同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傷害之犯意聯絡，自甲、乙兩車下車，分別持車內鐵棍、鋼筋矯正器等物，毆打當時在上址蘇添財之子蘇冠龍、蘇冠玄二人，蘇冠龍因此受有頭部外傷合併頭皮約兩公分撕裂傷、右手臂、右大腿、右小腿及左膝挫傷之傷害，蘇冠玄因此受有右腕、右手及右膝多處鈍挫傷之傷害。　　
三、案經蘇冠龍、蘇冠玄及陳啓福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包括書證），公訴人、被告蘇添財、陳弘濬、張健輝、陳建守、吳冠廷、張智程（下合稱被告六人，單指其一，逕稱其姓名）、及蘇添財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均表示對證據能力沒有意見，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參考前開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有證據能力。至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公訴人、被告六人及蘇添財辯護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且查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復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所必要之重要關係事項，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蘇添財部分：
　　訊據蘇添財雖坦承有於上開時間、地點徒手毆打告訴人陳啓福，然矢口否認有何傷害致人重傷犯行，蘇添財及其辯護人辯稱：蘇添財沒有打到陳啓福的眼睛，只有打到陳啓福的頸部，陳啓福前揭傷勢與蘇添財無關等語。經查：
　⒈按刑法第277條第2項傷害致人於死、致重傷罪，係因犯傷害罪致發生死亡或重傷結果之「加重結果犯」，依同法第17條之規定，以行為人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為其要件，所謂能預見，乃指客觀情形而言，與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若主觀上有預見，而結果之發生又不違背其本意時，則屬故意範圍。故傷害行為足以引起死亡或重傷之結果，如在通常觀念上無預見之可能，或客觀上不能預見，則行為人對於被害人因傷致死或重傷之加重結果，即不能負責。此所稱「客觀不能預見」，係指一般人於事後，以客觀第三人之立場，觀察行為人當時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不可能預見而言，惟既在法律上判斷行為人對加重結果之發生應否負加重之刑責，而非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問題，自不限於行為人當時自己之視野，而應以事後第三人客觀立場，觀察行為前後客觀存在之一般情形（如傷害行為造成之傷勢及被害人之行為、身體狀況、他人之行為、當時環境及其他事故等外在條件），基於法律規範保障法益，課以行為人加重刑責之宗旨，綜合判斷之。申言之，傷害行為對加重結果（死亡或重傷）造成之危險，如在具體個案上，基於自然科學之基礎，依一般生活經驗法則，其危險已達相當之程度，且與個別外在條件具有結合之必然性，客觀上已足以造成加重結果之發生，在刑法評價上有課以加重刑責之必要性，以充分保護人之身體、健康及生命法益。即傷害行為與該外在條件，事後以客觀立場一體觀察，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已具有相當性及必然性，而非偶發事故，須加以刑事處罰，始能落實法益之保障，則該加重結果之發生，客觀上自非無預見可能性（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02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蘇添財因財務糾紛，於112年4月10日19時30分許，在「福安宮-太子廟」前與陳啓福發生口角爭執，蘇添財有徒手毆打陳啓福等事實，為蘇添財於本院所不爭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啓福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情節相符，並有監視器影像畫面擷圖【註：監視器顯示時間為19時「22分」而有些許誤差】（警1卷第11、99至109頁上方、偵1卷第159下方至171頁上方）、現場照片及監視器翻拍照片（警1卷第109至111頁）、監視器影像光碟（警1卷後方公文封）、本院勘驗筆錄及勘驗畫面擷圖（本院卷第237至239、247至252頁）各1份附卷可參，上開事實，首堪認定。
　⒊觀之當日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00:00:00）蘇添財與陳啓福面對面看似交談中，蘇冠龍在旁使用手機，甲男及乙男亦於旁面對面看似交談。（00:00:01）陳啓福徒手推蘇添財之胸口一下，蘇添財遭攻擊因而稍微後退。（00:00:03）蘇添財以左手徒手抓陳啓福之頭部，（於00:00:04起）蘇添財以右拳連續毆打陳啓福之頭部左側（左眼附近）數下，蘇冠龍、甲男及乙男上前勸架拉開蘇添財、陳啓福，在勸架期間，蘇添財仍繼續出拳欲毆打陳啓福，然因被拉住而未擊中陳啓福等情，業據本院當庭勘驗在卷（本院卷第238、249至251頁）。參以證人陳啓福於偵查中證稱：112年4月10日下午7點多，我看到蘇冠龍在廟裡面，我當時不知道蘇添財也在廟裡面，我過去跟蘇冠龍說，請他轉告蘇添財不要再到我家侵門踏戶要打我，不然被我兒子知道他會被打，結果蘇添財從廟裡面跑出來就開始打我，蘇添財出拳打我眼睛，我眼睛現在已經失明等語（偵1卷第203頁）。又陳啓福於案發不久後之同日22時58分許，至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下稱柳營奇美醫院）急診，經醫師診斷受有頭部鈍傷、左眼眶挫傷併皮下血腫等傷害，有柳營奇美醫院112年4月10日診斷證明書1份附卷可參（警1卷第65頁）。是以，足認蘇添財於上開時、地有先以左手將陳啓福頭部抓住，再以右手出拳連續毆打陳啓福左眼數下，致陳啓福受有頭部鈍傷、左眼眶挫傷併皮下血腫之事實甚明。陳啓福之前述左眼傷勢，嗣經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下稱嘉義基督教醫院）診斷為左眼外傷性前房出血、左眼角膜混濁、左眼玻璃體混濁，陳啓福於112年4月24日在該院接受左眼前房血塊清除手術，於112年5月18日在該院眼科門診複診，右眼矯正視力0.5，左眼無光覺，有嘉義基督教醫院112年5月18日診斷證明書1份附卷可考（警2卷第47頁）。嗣經本院函詢嘉義基督教醫院，該院函覆：依病歷紀錄，病人陳啓福自左眼外傷至今已逾一年，依本院眼科最近一次門診即113年4月26日之檢查，發現其左眼角膜混濁，視力為無光覺（小於0.01），認病人之左眼已喪失視覺功能且復原希望渺茫，可判定為「毀敗」之程度，有嘉義基督教醫院113年7月10日戴德森字第1130700145號函1份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73頁）。據此，堪認陳啓福之左眼傷勢已達毀敗一目視能之程度，公訴意旨認為蘇添財所為係嚴重減損陳啓福之一目視能，尚有誤會，應予更正。蘇添財為本案犯行時，主觀上雖僅有普通傷害之犯意，然依一般人之生活經驗，客觀上應可預見若徒手朝他人之眼部重擊，可能導致毀敗一目視能之重傷害結果，其主觀上未加思考，疏未預見此一加重結果之發生，自應對此傷害致人重傷害結果負責。
　⒋蘇添財雖辯稱其只有打到陳啓福之頸部，未打到陳啓福之左眼等語（本院卷第355頁）。惟查，依據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可見蘇添財有出拳攻擊陳啓福頭部左側（左眼附近）數下，業據本院勘驗如前，是蘇添財辯稱其僅有打到陳啓福之頸部等語，難認有據。又針對蘇添財是否有直接打到陳啓福之左眼乙節，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因解析度、拍攝角度及距離之限制，雖無法清楚辨識蘇添財是否有直接擊中陳啓福之左眼，然蘇添財既然出拳朝陳啓福之左眼附近攻擊，自有高度可能傷及陳啓福之左眼，況陳啓福當日即就醫檢查而經醫師判斷受有左眼眶挫傷併皮下血腫之傷害，自堪認蘇添財出手攻擊陳啓福，確實導致陳啓福受有前揭左眼之重傷害，蘇添財前述所辯，並非可採。
　㈡陳弘濬等五人部分：
　　上開犯罪事實二，業據陳弘濬等五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蘇冠龍、蘇冠玄、證人陳啓福、蘇添財、楊育豪於警詢、偵查之證述情節相符，並有監視器影像畫面擷圖（警1卷第11、99至109頁上方、偵1卷第159下方至171頁上方）、蘇冠龍之柳營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警1卷第67頁）、現場照片及監視器翻拍照片（警1卷第109至111頁）、蘇冠龍之傷勢照片（警1卷第113至115頁、偵1卷第67至93頁）、監視器影像光碟（警1卷後方公文封）、蘇冠玄之柳營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偵1卷第137頁）、112年6月25日員警職務報告（偵1卷第145頁）各1份在卷可佐，足認陳弘濬等五人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其等犯行，應堪認定。
　㈢綜上所述，被告六人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蘇添財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之傷害致人重傷罪。蘇添財先後數次出手傷害陳啓福，係於密接時間、地點為之，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侵害之法益為同一人之身體法益，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㈡陳弘濬等五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陳弘濬等五人就上開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其等均係以一行為犯上開二罪名，為想像競合犯，爰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均從一重論以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斷。
　㈢按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脅迫罪，而有「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之情形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同條第2項定有明文。上開得加重條件，屬於相對加重條件，並非絕對應加重條件，是以，事實審法院依個案具體情狀，考量當時客觀環境、犯罪情節及危險影響程度、被告涉案程度等事項，綜合權衡考量是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性。本院審酌陳弘濬等五人在公共場所分持鐵棍、鋼筋矯正器等物，對蘇冠龍、蘇冠玄為前揭傷害犯行，其等所為目無法紀，嚴重影響社會安寧，未加重前之法定刑不足以評價其等犯行，本院認有依前揭規定予以加重其刑之必要，爰均加重其刑。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蘇添財僅因與陳啓福間有財務糾紛，竟出手毆打陳啓福，致陳啓福受有重傷害結果；陳弘濬等五人在得知上情後，不思以理性平和方式解決問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對蘇冠龍、蘇冠玄施以暴力，危害社會秩序，其等所為均屬不該。並考量蘇添財否認犯行，陳弘濬等五人坦承犯行，均未與本案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損害。參以被告六人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時所受之刺激、所生之危害。兼衡被告六人於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本院卷第393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警惕。
四、陳弘濬等人犯案時所持之鐵棍、鋼筋矯正器等物，並未扣案，無證據足認尚存在，且非違禁物，宣告沒收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五、不另為無罪之諭知（蘇添財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蘇添財於上開時間、地點出手毆打陳啓福之其他身體部位，導致陳啓福受有後背部挫傷、雙手肘擦傷、雙膝部擦傷、雙足部擦傷等傷害。因認蘇添財此部分所為，亦涉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之傷害致人重傷罪等語。
　㈡惟查，證人陳啓福於警詢證稱：第一次112年4月10日19時30分許，在「福安宮-太子廟」前，蘇添財徒手毆打我頭部、臉部；第二次於同日21時12分許，在相同地點，蘇添財與他的兩個兒子，還有其他蘇添財叫來的小弟徒手毆打我，用腳踢我頭部及全身，這次傷害比較嚴重等語（警2卷第8頁）。陳啓福另於本院陳稱：後背部挫傷、雙手肘擦傷、雙膝部擦傷、雙足部擦傷是當日第二次被打造成的等語（本院卷第391頁）。又依據前揭本院勘驗結果，未見蘇添財於該日19時30分許有傷害陳啓福後背部及四肢之行為。因此，蘇添財與陳啓福於該日晚間共發生兩次肢體衝突，公訴人僅針對該日19時30分許之第一次衝突起訴，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既無從認定蘇添財在該日19時30分許有傷害陳啓福之後背部、四肢，自無從逕認蘇添財有為此部分傷害犯行，而此部分如成立犯罪，與前揭認定有罪之部分，具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陳啓福致電陳弘濬陳述其遭毆打後，被告陳啓福、吳茂嘉（下均逕稱其姓名）與陳弘濬等五人共同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傷害之犯意聯絡，為前述加重妨害秩序及傷害犯行，吳茂嘉於衝突結束後駕駛乙車接應張智程離去。因認陳啓福、吳茂嘉所為，均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證明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078號判決意旨參照）。且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571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陳啓福部分：
　　證人陳弘濬於偵查中證稱：我父親陳啓福打電話給我說他被打要怎麼辦，當時我正在臺中工作，我一聽我父親這樣說，我馬上就從臺中下來臺南等語（偵1卷第64頁）。證人陳弘濬於本院具結證稱：陳啓福打電話給我，說他在廟裡被別人打，他沒有叫我回來處理，我本來就要回來臺南，我回家一定會先經過「福安宮-太子廟」，他們那裡也是聚集一堆人，我爸被打，我能忍嗎？看到他們我就去問，他們口氣也不好，當下我們就打起來了，我到「福安宮-太子廟」沒有遇到我父親等語（本院卷第278至289頁）。陳啓福於偵查中供稱：我現在後悔不應該告訴我兒子，我應該直接報警，造成我兒子找人來打人，他也被告，我兒子這群人在毆打蘇冠龍、蘇冠玄時，我人在家裡面，不清楚情形等語（偵1卷第64頁）。衡之常情，陳啓福在上開時、地遭蘇添財毆打，所受傷勢非輕，陳啓福隨即打電話告知其子陳弘濬自己遭蘇添財毆打之事，應屬一般人之合理反應，且陳弘濬等五人在「福安宮-太子廟」前為上開犯行時，陳啓福未在現場，未實際參與陳弘濬等五人上開犯行。因此，依公訴人所提證據，尚不足以推論陳啓福與陳弘濬等五人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㈡吳茂嘉部分：
　　證人張智程於警詢證稱：我是接到陳弘濬電話後前往，共有三人共乘我的乙車，一開始是吳冠廷開車，我坐副駕駛座，吳茂嘉坐在後座，到場後我與吳冠廷下車加入徒手毆打對方，吳茂嘉就坐到駕駛座，等我們打完後開車載我們離開，吳茂嘉都坐在車上未參與打人等語（警1卷第38至39頁）。證人張智程於本院具結證稱：當天是我約吳茂嘉的，我跟吳茂嘉說有事情要去瞭解一下，我只有叫吳茂嘉幫我開車，到場後吳茂嘉說沒有他的事情，我看到別人下車我就下車，吳茂嘉沒有下車等語（本院卷第295至300頁）。吳茂嘉於警詢供稱：當天是張智程打給我，問我可不可以出來一下，幫他開個車，張智程就來我家來載我，張智程沒跟我說要幹嘛，到「福安宮-太子廟」我才知道他們要去打人，所以我留在車上沒有跟著下車，我完全不知道幾個人要前往，到現場除了我沒下車外，還有5個人在現場，我除了張智程外，我都不太熟，我都坐在車上，沒有參與打人，我原本坐後座，他們在打蘇冠龍時，我爬到駕駛座，但車子不是我的，我不敢開走，直到他們打完後，張智程坐回副駕駛座，吳冠廷坐另一臺車離開，我就駕駛乙車想要返家，我根本完全不知情，被載往現場捲入該案件，我覺得很倒楣無奈等語（警1卷第45至49頁）。據此，證人張智程於警詢、本院審理時一致證稱其沒有告知吳茂嘉前往案發現場之目的，吳茂嘉在衝突過程沒有下車，依前揭卷附監視器畫面，亦未見吳茂嘉有下車參與本案犯行。綜合上情，依卷內證據尚難推論吳茂嘉案發前已知前往「福安宮-太子廟」之目的，且吳茂嘉在衝突過程始終未下車，乙車既非吳茂嘉所有，難以期待吳茂嘉拋下張智程，逕自先行駕駛乙車離去，是吳茂嘉在張智程坐回乙車後將乙車駛離之行為，尚難解讀為吳茂嘉是在接應張智程，故公訴人主張吳茂嘉與陳弘濬等五人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等語，亦非有據。
　㈢綜上所述，依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陳啓福、吳茂嘉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上開犯行，公訴人既無法為充足之舉證，無從說服本院形成陳啓福、吳茂嘉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及證據裁判原則，其等之犯罪即屬不能證明，依據前揭說明，依法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擁文提起公訴，檢察官王鈺玟、張芳綾、饒倬亞、董和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金虎
　　　　　　　　　　　　　　　　　　法　官　潘明彥 
　　　　　　　　　　　　　　　　　　法　官　張郁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冠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5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蘇添財


選任辯護人  羅清溪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陳啓福


            陳弘濬


            張健輝


            陳建守



            吳冠廷


            張智程


            吳茂嘉


上列被告因傷害致重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
營偵字第1790號、112年度調偵字第177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蘇添財犯傷害致人重傷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
二、陳弘濬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
    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三、張健輝、陳建守、吳冠廷及張智程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
    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各處有期
    徒刑捌月。
四、陳啓福、吳茂嘉均無罪。　　
　　犯罪事實
一、蘇添財因財務糾紛，於民國112年4月10日19時30分許，在臺
    南市○○區○○○00號「福安宮-太子廟」前，與陳啓福發生口角
    爭執，蘇添財雖無致陳啓福受重傷害之犯意，但其知悉眼球
    為人體重要部位，客觀上可預見徒手朝陳啓福之眼部重擊，
    可能造成眼球構造之嚴重損傷，將導致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
    視能之結果，竟因一時衝動，未多加思考，主觀上疏未能預
    見及此，且當時無不能注意之情形，而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
    犯意，接續徒手朝陳啓福頭部、左眼處毆打數下，致陳啓福
    受有頭部鈍傷、左眼眶挫傷併皮下血腫等傷害，多日後再檢
    出左眼外傷性前房出血、左眼角膜混濁、左眼玻璃體混濁，
    左眼無光覺（小於0.01），已達毀敗一目視能之重傷害結果
    。陳啓福在遭蘇添財毆打後致電其子陳弘濬，陳弘濬當時與
    張健輝、陳建守在臺中市沙鹿區，陳弘濬聽聞此情後隨即邀
    同友人張健輝、陳建守、張智程，再由張智程邀集吳冠廷、
    不知情之吳茂嘉，分乘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甲
    車）、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乙車）前往上址，
    並於同日21時12分抵達上址。
二、陳弘濬、張健輝、陳建守、張智程、吳冠廷（下合稱陳弘濬
    等五人）明知上址係廟宇前，為公眾出入之公共場所，倘於
    該處聚集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實施強暴行為，顯足以造成公眾
    或他人恐懼不安，並足以妨害社會秩序安寧，竟共同基於意
    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
    強暴、傷害之犯意聯絡，自甲、乙兩車下車，分別持車內鐵
    棍、鋼筋矯正器等物，毆打當時在上址蘇添財之子蘇冠龍、
    蘇冠玄二人，蘇冠龍因此受有頭部外傷合併頭皮約兩公分撕
    裂傷、右手臂、右大腿、右小腿及左膝挫傷之傷害，蘇冠玄
    因此受有右腕、右手及右膝多處鈍挫傷之傷害。　　
三、案經蘇冠龍、蘇冠玄及陳啓福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
    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
    ，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包括書證
    ），公訴人、被告蘇添財、陳弘濬、張健輝、陳建守、吳冠
    廷、張智程（下合稱被告六人，單指其一，逕稱其姓名）、
    及蘇添財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均表示對證據能力沒有意見，
    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
    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
    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參考前開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有
    證據能力。至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公訴人、被告六
    人及蘇添財辯護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
    ，且查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復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所
    必要之重要關係事項，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蘇添財部分：
　　訊據蘇添財雖坦承有於上開時間、地點徒手毆打告訴人陳啓
    福，然矢口否認有何傷害致人重傷犯行，蘇添財及其辯護人
    辯稱：蘇添財沒有打到陳啓福的眼睛，只有打到陳啓福的頸
    部，陳啓福前揭傷勢與蘇添財無關等語。經查：
　⒈按刑法第277條第2項傷害致人於死、致重傷罪，係因犯傷害
    罪致發生死亡或重傷結果之「加重結果犯」，依同法第17條
    之規定，以行為人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為其要件，所謂能預
    見，乃指客觀情形而言，與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
    同。若主觀上有預見，而結果之發生又不違背其本意時，則
    屬故意範圍。故傷害行為足以引起死亡或重傷之結果，如在
    通常觀念上無預見之可能，或客觀上不能預見，則行為人對
    於被害人因傷致死或重傷之加重結果，即不能負責。此所稱
    「客觀不能預見」，係指一般人於事後，以客觀第三人之立
    場，觀察行為人當時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不可能預見而言，
    惟既在法律上判斷行為人對加重結果之發生應否負加重之刑
    責，而非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問題，自不限於行為人當
    時自己之視野，而應以事後第三人客觀立場，觀察行為前後
    客觀存在之一般情形（如傷害行為造成之傷勢及被害人之行
    為、身體狀況、他人之行為、當時環境及其他事故等外在條
    件），基於法律規範保障法益，課以行為人加重刑責之宗旨
    ，綜合判斷之。申言之，傷害行為對加重結果（死亡或重傷
    ）造成之危險，如在具體個案上，基於自然科學之基礎，依
    一般生活經驗法則，其危險已達相當之程度，且與個別外在
    條件具有結合之必然性，客觀上已足以造成加重結果之發生
    ，在刑法評價上有課以加重刑責之必要性，以充分保護人之
    身體、健康及生命法益。即傷害行為與該外在條件，事後以
    客觀立場一體觀察，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已具有相當性及必
    然性，而非偶發事故，須加以刑事處罰，始能落實法益之保
    障，則該加重結果之發生，客觀上自非無預見可能性（最高
    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02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蘇添財因財務糾紛，於112年4月10日19時30分許，在「福安
    宮-太子廟」前與陳啓福發生口角爭執，蘇添財有徒手毆打
    陳啓福等事實，為蘇添財於本院所不爭執，核與證人即告訴
    人陳啓福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情節相符，並有監視器影像
    畫面擷圖【註：監視器顯示時間為19時「22分」而有些許誤
    差】（警1卷第11、99至109頁上方、偵1卷第159下方至171
    頁上方）、現場照片及監視器翻拍照片（警1卷第109至111
    頁）、監視器影像光碟（警1卷後方公文封）、本院勘驗筆
    錄及勘驗畫面擷圖（本院卷第237至239、247至252頁）各1
    份附卷可參，上開事實，首堪認定。
　⒊觀之當日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00:00:00）蘇添財與陳啓
    福面對面看似交談中，蘇冠龍在旁使用手機，甲男及乙男亦
    於旁面對面看似交談。（00:00:01）陳啓福徒手推蘇添財之
    胸口一下，蘇添財遭攻擊因而稍微後退。（00:00:03）蘇添
    財以左手徒手抓陳啓福之頭部，（於00:00:04起）蘇添財以
    右拳連續毆打陳啓福之頭部左側（左眼附近）數下，蘇冠龍
    、甲男及乙男上前勸架拉開蘇添財、陳啓福，在勸架期間，
    蘇添財仍繼續出拳欲毆打陳啓福，然因被拉住而未擊中陳啓
    福等情，業據本院當庭勘驗在卷（本院卷第238、249至251
    頁）。參以證人陳啓福於偵查中證稱：112年4月10日下午7
    點多，我看到蘇冠龍在廟裡面，我當時不知道蘇添財也在廟
    裡面，我過去跟蘇冠龍說，請他轉告蘇添財不要再到我家侵
    門踏戶要打我，不然被我兒子知道他會被打，結果蘇添財從
    廟裡面跑出來就開始打我，蘇添財出拳打我眼睛，我眼睛現
    在已經失明等語（偵1卷第203頁）。又陳啓福於案發不久後
    之同日22時58分許，至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下
    稱柳營奇美醫院）急診，經醫師診斷受有頭部鈍傷、左眼眶
    挫傷併皮下血腫等傷害，有柳營奇美醫院112年4月10日診斷
    證明書1份附卷可參（警1卷第65頁）。是以，足認蘇添財於
    上開時、地有先以左手將陳啓福頭部抓住，再以右手出拳連
    續毆打陳啓福左眼數下，致陳啓福受有頭部鈍傷、左眼眶挫
    傷併皮下血腫之事實甚明。陳啓福之前述左眼傷勢，嗣經戴
    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下稱嘉義基督教醫院）
    診斷為左眼外傷性前房出血、左眼角膜混濁、左眼玻璃體混
    濁，陳啓福於112年4月24日在該院接受左眼前房血塊清除手
    術，於112年5月18日在該院眼科門診複診，右眼矯正視力0.
    5，左眼無光覺，有嘉義基督教醫院112年5月18日診斷證明
    書1份附卷可考（警2卷第47頁）。嗣經本院函詢嘉義基督教
    醫院，該院函覆：依病歷紀錄，病人陳啓福自左眼外傷至今
    已逾一年，依本院眼科最近一次門診即113年4月26日之檢查
    ，發現其左眼角膜混濁，視力為無光覺（小於0.01），認病
    人之左眼已喪失視覺功能且復原希望渺茫，可判定為「毀敗
    」之程度，有嘉義基督教醫院113年7月10日戴德森字第1130
    700145號函1份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73頁）。據此，堪認陳
    啓福之左眼傷勢已達毀敗一目視能之程度，公訴意旨認為蘇
    添財所為係嚴重減損陳啓福之一目視能，尚有誤會，應予更
    正。蘇添財為本案犯行時，主觀上雖僅有普通傷害之犯意，
    然依一般人之生活經驗，客觀上應可預見若徒手朝他人之眼
    部重擊，可能導致毀敗一目視能之重傷害結果，其主觀上未
    加思考，疏未預見此一加重結果之發生，自應對此傷害致人
    重傷害結果負責。
　⒋蘇添財雖辯稱其只有打到陳啓福之頸部，未打到陳啓福之左
    眼等語（本院卷第355頁）。惟查，依據現場監視器錄影畫
    面，可見蘇添財有出拳攻擊陳啓福頭部左側（左眼附近）數
    下，業據本院勘驗如前，是蘇添財辯稱其僅有打到陳啓福之
    頸部等語，難認有據。又針對蘇添財是否有直接打到陳啓福
    之左眼乙節，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因解析度、拍攝角度及距
    離之限制，雖無法清楚辨識蘇添財是否有直接擊中陳啓福之
    左眼，然蘇添財既然出拳朝陳啓福之左眼附近攻擊，自有高
    度可能傷及陳啓福之左眼，況陳啓福當日即就醫檢查而經醫
    師判斷受有左眼眶挫傷併皮下血腫之傷害，自堪認蘇添財出
    手攻擊陳啓福，確實導致陳啓福受有前揭左眼之重傷害，蘇
    添財前述所辯，並非可採。
　㈡陳弘濬等五人部分：
　　上開犯罪事實二，業據陳弘濬等五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
    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蘇冠龍、蘇冠玄、證人陳啓福、
    蘇添財、楊育豪於警詢、偵查之證述情節相符，並有監視器
    影像畫面擷圖（警1卷第11、99至109頁上方、偵1卷第159下
    方至171頁上方）、蘇冠龍之柳營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警1
    卷第67頁）、現場照片及監視器翻拍照片（警1卷第109至11
    1頁）、蘇冠龍之傷勢照片（警1卷第113至115頁、偵1卷第6
    7至93頁）、監視器影像光碟（警1卷後方公文封）、蘇冠玄
    之柳營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偵1卷第137頁）、112年6月25
    日員警職務報告（偵1卷第145頁）各1份在卷可佐，足認陳
    弘濬等五人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其等犯行
    ，應堪認定。
　㈢綜上所述，被告六人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蘇添財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之傷害致人重傷
    罪。蘇添財先後數次出手傷害陳啓福，係於密接時間、地點
    為之，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侵害之法益為同一人之身體法
    益，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㈡陳弘濬等五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刑
    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
    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陳弘濬等五
    人就上開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其等均係以一行為犯上開二罪名，為想像競合犯，爰依刑
    法第55條前段規定，均從一重論以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
    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斷。
　㈢按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脅迫
    罪，而有「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之情形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同條第2項定有明文
    。上開得加重條件，屬於相對加重條件，並非絕對應加重條
    件，是以，事實審法院依個案具體情狀，考量當時客觀環境
    、犯罪情節及危險影響程度、被告涉案程度等事項，綜合權
    衡考量是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性。本院審酌陳弘濬等五人在
    公共場所分持鐵棍、鋼筋矯正器等物，對蘇冠龍、蘇冠玄為
    前揭傷害犯行，其等所為目無法紀，嚴重影響社會安寧，未
    加重前之法定刑不足以評價其等犯行，本院認有依前揭規定
    予以加重其刑之必要，爰均加重其刑。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蘇添財僅因與陳啓福間有財
    務糾紛，竟出手毆打陳啓福，致陳啓福受有重傷害結果；陳
    弘濬等五人在得知上情後，不思以理性平和方式解決問題，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對蘇冠
    龍、蘇冠玄施以暴力，危害社會秩序，其等所為均屬不該。
    並考量蘇添財否認犯行，陳弘濬等五人坦承犯行，均未與本
    案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損害。參以被告六人犯罪之動機、
    目的、手段、犯罪時所受之刺激、所生之危害。兼衡被告六
    人於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本院卷第393頁）等
    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警惕。
四、陳弘濬等人犯案時所持之鐵棍、鋼筋矯正器等物，並未扣案
    ，無證據足認尚存在，且非違禁物，宣告沒收欠缺刑法上之
    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五、不另為無罪之諭知（蘇添財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蘇添財於上開時間、地點出手毆打陳啓福之
    其他身體部位，導致陳啓福受有後背部挫傷、雙手肘擦傷、
    雙膝部擦傷、雙足部擦傷等傷害。因認蘇添財此部分所為，
    亦涉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之傷害致人重傷罪等語。
　㈡惟查，證人陳啓福於警詢證稱：第一次112年4月10日19時30
    分許，在「福安宮-太子廟」前，蘇添財徒手毆打我頭部、
    臉部；第二次於同日21時12分許，在相同地點，蘇添財與他
    的兩個兒子，還有其他蘇添財叫來的小弟徒手毆打我，用腳
    踢我頭部及全身，這次傷害比較嚴重等語（警2卷第8頁）。
    陳啓福另於本院陳稱：後背部挫傷、雙手肘擦傷、雙膝部擦
    傷、雙足部擦傷是當日第二次被打造成的等語（本院卷第39
    1頁）。又依據前揭本院勘驗結果，未見蘇添財於該日19時3
    0分許有傷害陳啓福後背部及四肢之行為。因此，蘇添財與
    陳啓福於該日晚間共發生兩次肢體衝突，公訴人僅針對該日
    19時30分許之第一次衝突起訴，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既無
    從認定蘇添財在該日19時30分許有傷害陳啓福之後背部、四
    肢，自無從逕認蘇添財有為此部分傷害犯行，而此部分如成
    立犯罪，與前揭認定有罪之部分，具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
    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陳啓福致電陳弘濬陳述其遭毆打後，被告陳
    啓福、吳茂嘉（下均逕稱其姓名）與陳弘濬等五人共同基於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
    施強暴、傷害之犯意聯絡，為前述加重妨害秩序及傷害犯行
    ，吳茂嘉於衝突結束後駕駛乙車接應張智程離去。因認陳啓
    福、吳茂嘉所為，均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刑
    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
    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
    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
    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
    於被告事實之證明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
    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078號判決意旨參
    照）。且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
    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
    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
    。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
    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
    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10
    8年度台上字第3571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陳啓福部分：
　　證人陳弘濬於偵查中證稱：我父親陳啓福打電話給我說他被
    打要怎麼辦，當時我正在臺中工作，我一聽我父親這樣說，
    我馬上就從臺中下來臺南等語（偵1卷第64頁）。證人陳弘
    濬於本院具結證稱：陳啓福打電話給我，說他在廟裡被別人
    打，他沒有叫我回來處理，我本來就要回來臺南，我回家一
    定會先經過「福安宮-太子廟」，他們那裡也是聚集一堆人
    ，我爸被打，我能忍嗎？看到他們我就去問，他們口氣也不
    好，當下我們就打起來了，我到「福安宮-太子廟」沒有遇
    到我父親等語（本院卷第278至289頁）。陳啓福於偵查中供
    稱：我現在後悔不應該告訴我兒子，我應該直接報警，造成
    我兒子找人來打人，他也被告，我兒子這群人在毆打蘇冠龍
    、蘇冠玄時，我人在家裡面，不清楚情形等語（偵1卷第64
    頁）。衡之常情，陳啓福在上開時、地遭蘇添財毆打，所受
    傷勢非輕，陳啓福隨即打電話告知其子陳弘濬自己遭蘇添財
    毆打之事，應屬一般人之合理反應，且陳弘濬等五人在「福
    安宮-太子廟」前為上開犯行時，陳啓福未在現場，未實際
    參與陳弘濬等五人上開犯行。因此，依公訴人所提證據，尚
    不足以推論陳啓福與陳弘濬等五人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
    行為分擔。
　㈡吳茂嘉部分：
　　證人張智程於警詢證稱：我是接到陳弘濬電話後前往，共有
    三人共乘我的乙車，一開始是吳冠廷開車，我坐副駕駛座，
    吳茂嘉坐在後座，到場後我與吳冠廷下車加入徒手毆打對方
    ，吳茂嘉就坐到駕駛座，等我們打完後開車載我們離開，吳
    茂嘉都坐在車上未參與打人等語（警1卷第38至39頁）。證
    人張智程於本院具結證稱：當天是我約吳茂嘉的，我跟吳茂
    嘉說有事情要去瞭解一下，我只有叫吳茂嘉幫我開車，到場
    後吳茂嘉說沒有他的事情，我看到別人下車我就下車，吳茂
    嘉沒有下車等語（本院卷第295至300頁）。吳茂嘉於警詢供
    稱：當天是張智程打給我，問我可不可以出來一下，幫他開
    個車，張智程就來我家來載我，張智程沒跟我說要幹嘛，到
    「福安宮-太子廟」我才知道他們要去打人，所以我留在車
    上沒有跟著下車，我完全不知道幾個人要前往，到現場除了
    我沒下車外，還有5個人在現場，我除了張智程外，我都不
    太熟，我都坐在車上，沒有參與打人，我原本坐後座，他們
    在打蘇冠龍時，我爬到駕駛座，但車子不是我的，我不敢開
    走，直到他們打完後，張智程坐回副駕駛座，吳冠廷坐另一
    臺車離開，我就駕駛乙車想要返家，我根本完全不知情，被
    載往現場捲入該案件，我覺得很倒楣無奈等語（警1卷第45
    至49頁）。據此，證人張智程於警詢、本院審理時一致證稱
    其沒有告知吳茂嘉前往案發現場之目的，吳茂嘉在衝突過程
    沒有下車，依前揭卷附監視器畫面，亦未見吳茂嘉有下車參
    與本案犯行。綜合上情，依卷內證據尚難推論吳茂嘉案發前
    已知前往「福安宮-太子廟」之目的，且吳茂嘉在衝突過程
    始終未下車，乙車既非吳茂嘉所有，難以期待吳茂嘉拋下張
    智程，逕自先行駕駛乙車離去，是吳茂嘉在張智程坐回乙車
    後將乙車駛離之行為，尚難解讀為吳茂嘉是在接應張智程，
    故公訴人主張吳茂嘉與陳弘濬等五人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
    及行為分擔等語，亦非有據。
　㈢綜上所述，依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陳啓福、
    吳茂嘉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上開犯行，公訴人既無法為充足之
    舉證，無從說服本院形成陳啓福、吳茂嘉有罪之心證，基於
    無罪推定及證據裁判原則，其等之犯罪即屬不能證明，依據
    前揭說明，依法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擁文提起公訴，檢察官王鈺玟、張芳綾、饒倬亞
、董和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金虎
　　　　　　　　　　　　　　　　　　法　官　潘明彥 
　　　　　　　　　　　　　　　　　　法　官　張郁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冠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5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蘇添財


選任辯護人  羅清溪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陳啓福


            陳弘濬


            張健輝


            陳建守



            吳冠廷


            張智程


            吳茂嘉


上列被告因傷害致重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營偵字第1790號、112年度調偵字第177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蘇添財犯傷害致人重傷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
二、陳弘濬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三、張健輝、陳建守、吳冠廷及張智程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各處有期徒刑捌月。
四、陳啓福、吳茂嘉均無罪。　　
　　犯罪事實
一、蘇添財因財務糾紛，於民國112年4月10日19時30分許，在臺南市○○區○○○00號「福安宮-太子廟」前，與陳啓福發生口角爭執，蘇添財雖無致陳啓福受重傷害之犯意，但其知悉眼球為人體重要部位，客觀上可預見徒手朝陳啓福之眼部重擊，可能造成眼球構造之嚴重損傷，將導致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視能之結果，竟因一時衝動，未多加思考，主觀上疏未能預見及此，且當時無不能注意之情形，而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接續徒手朝陳啓福頭部、左眼處毆打數下，致陳啓福受有頭部鈍傷、左眼眶挫傷併皮下血腫等傷害，多日後再檢出左眼外傷性前房出血、左眼角膜混濁、左眼玻璃體混濁，左眼無光覺（小於0.01），已達毀敗一目視能之重傷害結果。陳啓福在遭蘇添財毆打後致電其子陳弘濬，陳弘濬當時與張健輝、陳建守在臺中市沙鹿區，陳弘濬聽聞此情後隨即邀同友人張健輝、陳建守、張智程，再由張智程邀集吳冠廷、不知情之吳茂嘉，分乘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甲車）、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乙車）前往上址，並於同日21時12分抵達上址。
二、陳弘濬、張健輝、陳建守、張智程、吳冠廷（下合稱陳弘濬等五人）明知上址係廟宇前，為公眾出入之公共場所，倘於該處聚集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實施強暴行為，顯足以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不安，並足以妨害社會秩序安寧，竟共同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傷害之犯意聯絡，自甲、乙兩車下車，分別持車內鐵棍、鋼筋矯正器等物，毆打當時在上址蘇添財之子蘇冠龍、蘇冠玄二人，蘇冠龍因此受有頭部外傷合併頭皮約兩公分撕裂傷、右手臂、右大腿、右小腿及左膝挫傷之傷害，蘇冠玄因此受有右腕、右手及右膝多處鈍挫傷之傷害。　　
三、案經蘇冠龍、蘇冠玄及陳啓福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包括書證），公訴人、被告蘇添財、陳弘濬、張健輝、陳建守、吳冠廷、張智程（下合稱被告六人，單指其一，逕稱其姓名）、及蘇添財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均表示對證據能力沒有意見，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參考前開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有證據能力。至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公訴人、被告六人及蘇添財辯護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且查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復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所必要之重要關係事項，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蘇添財部分：
　　訊據蘇添財雖坦承有於上開時間、地點徒手毆打告訴人陳啓福，然矢口否認有何傷害致人重傷犯行，蘇添財及其辯護人辯稱：蘇添財沒有打到陳啓福的眼睛，只有打到陳啓福的頸部，陳啓福前揭傷勢與蘇添財無關等語。經查：
　⒈按刑法第277條第2項傷害致人於死、致重傷罪，係因犯傷害罪致發生死亡或重傷結果之「加重結果犯」，依同法第17條之規定，以行為人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為其要件，所謂能預見，乃指客觀情形而言，與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若主觀上有預見，而結果之發生又不違背其本意時，則屬故意範圍。故傷害行為足以引起死亡或重傷之結果，如在通常觀念上無預見之可能，或客觀上不能預見，則行為人對於被害人因傷致死或重傷之加重結果，即不能負責。此所稱「客觀不能預見」，係指一般人於事後，以客觀第三人之立場，觀察行為人當時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不可能預見而言，惟既在法律上判斷行為人對加重結果之發生應否負加重之刑責，而非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問題，自不限於行為人當時自己之視野，而應以事後第三人客觀立場，觀察行為前後客觀存在之一般情形（如傷害行為造成之傷勢及被害人之行為、身體狀況、他人之行為、當時環境及其他事故等外在條件），基於法律規範保障法益，課以行為人加重刑責之宗旨，綜合判斷之。申言之，傷害行為對加重結果（死亡或重傷）造成之危險，如在具體個案上，基於自然科學之基礎，依一般生活經驗法則，其危險已達相當之程度，且與個別外在條件具有結合之必然性，客觀上已足以造成加重結果之發生，在刑法評價上有課以加重刑責之必要性，以充分保護人之身體、健康及生命法益。即傷害行為與該外在條件，事後以客觀立場一體觀察，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已具有相當性及必然性，而非偶發事故，須加以刑事處罰，始能落實法益之保障，則該加重結果之發生，客觀上自非無預見可能性（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02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蘇添財因財務糾紛，於112年4月10日19時30分許，在「福安宮-太子廟」前與陳啓福發生口角爭執，蘇添財有徒手毆打陳啓福等事實，為蘇添財於本院所不爭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啓福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情節相符，並有監視器影像畫面擷圖【註：監視器顯示時間為19時「22分」而有些許誤差】（警1卷第11、99至109頁上方、偵1卷第159下方至171頁上方）、現場照片及監視器翻拍照片（警1卷第109至111頁）、監視器影像光碟（警1卷後方公文封）、本院勘驗筆錄及勘驗畫面擷圖（本院卷第237至239、247至252頁）各1份附卷可參，上開事實，首堪認定。
　⒊觀之當日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00:00:00）蘇添財與陳啓福面對面看似交談中，蘇冠龍在旁使用手機，甲男及乙男亦於旁面對面看似交談。（00:00:01）陳啓福徒手推蘇添財之胸口一下，蘇添財遭攻擊因而稍微後退。（00:00:03）蘇添財以左手徒手抓陳啓福之頭部，（於00:00:04起）蘇添財以右拳連續毆打陳啓福之頭部左側（左眼附近）數下，蘇冠龍、甲男及乙男上前勸架拉開蘇添財、陳啓福，在勸架期間，蘇添財仍繼續出拳欲毆打陳啓福，然因被拉住而未擊中陳啓福等情，業據本院當庭勘驗在卷（本院卷第238、249至251頁）。參以證人陳啓福於偵查中證稱：112年4月10日下午7點多，我看到蘇冠龍在廟裡面，我當時不知道蘇添財也在廟裡面，我過去跟蘇冠龍說，請他轉告蘇添財不要再到我家侵門踏戶要打我，不然被我兒子知道他會被打，結果蘇添財從廟裡面跑出來就開始打我，蘇添財出拳打我眼睛，我眼睛現在已經失明等語（偵1卷第203頁）。又陳啓福於案發不久後之同日22時58分許，至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下稱柳營奇美醫院）急診，經醫師診斷受有頭部鈍傷、左眼眶挫傷併皮下血腫等傷害，有柳營奇美醫院112年4月10日診斷證明書1份附卷可參（警1卷第65頁）。是以，足認蘇添財於上開時、地有先以左手將陳啓福頭部抓住，再以右手出拳連續毆打陳啓福左眼數下，致陳啓福受有頭部鈍傷、左眼眶挫傷併皮下血腫之事實甚明。陳啓福之前述左眼傷勢，嗣經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下稱嘉義基督教醫院）診斷為左眼外傷性前房出血、左眼角膜混濁、左眼玻璃體混濁，陳啓福於112年4月24日在該院接受左眼前房血塊清除手術，於112年5月18日在該院眼科門診複診，右眼矯正視力0.5，左眼無光覺，有嘉義基督教醫院112年5月18日診斷證明書1份附卷可考（警2卷第47頁）。嗣經本院函詢嘉義基督教醫院，該院函覆：依病歷紀錄，病人陳啓福自左眼外傷至今已逾一年，依本院眼科最近一次門診即113年4月26日之檢查，發現其左眼角膜混濁，視力為無光覺（小於0.01），認病人之左眼已喪失視覺功能且復原希望渺茫，可判定為「毀敗」之程度，有嘉義基督教醫院113年7月10日戴德森字第1130700145號函1份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73頁）。據此，堪認陳啓福之左眼傷勢已達毀敗一目視能之程度，公訴意旨認為蘇添財所為係嚴重減損陳啓福之一目視能，尚有誤會，應予更正。蘇添財為本案犯行時，主觀上雖僅有普通傷害之犯意，然依一般人之生活經驗，客觀上應可預見若徒手朝他人之眼部重擊，可能導致毀敗一目視能之重傷害結果，其主觀上未加思考，疏未預見此一加重結果之發生，自應對此傷害致人重傷害結果負責。
　⒋蘇添財雖辯稱其只有打到陳啓福之頸部，未打到陳啓福之左眼等語（本院卷第355頁）。惟查，依據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可見蘇添財有出拳攻擊陳啓福頭部左側（左眼附近）數下，業據本院勘驗如前，是蘇添財辯稱其僅有打到陳啓福之頸部等語，難認有據。又針對蘇添財是否有直接打到陳啓福之左眼乙節，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因解析度、拍攝角度及距離之限制，雖無法清楚辨識蘇添財是否有直接擊中陳啓福之左眼，然蘇添財既然出拳朝陳啓福之左眼附近攻擊，自有高度可能傷及陳啓福之左眼，況陳啓福當日即就醫檢查而經醫師判斷受有左眼眶挫傷併皮下血腫之傷害，自堪認蘇添財出手攻擊陳啓福，確實導致陳啓福受有前揭左眼之重傷害，蘇添財前述所辯，並非可採。
　㈡陳弘濬等五人部分：
　　上開犯罪事實二，業據陳弘濬等五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蘇冠龍、蘇冠玄、證人陳啓福、蘇添財、楊育豪於警詢、偵查之證述情節相符，並有監視器影像畫面擷圖（警1卷第11、99至109頁上方、偵1卷第159下方至171頁上方）、蘇冠龍之柳營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警1卷第67頁）、現場照片及監視器翻拍照片（警1卷第109至111頁）、蘇冠龍之傷勢照片（警1卷第113至115頁、偵1卷第67至93頁）、監視器影像光碟（警1卷後方公文封）、蘇冠玄之柳營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偵1卷第137頁）、112年6月25日員警職務報告（偵1卷第145頁）各1份在卷可佐，足認陳弘濬等五人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其等犯行，應堪認定。
　㈢綜上所述，被告六人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蘇添財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之傷害致人重傷罪。蘇添財先後數次出手傷害陳啓福，係於密接時間、地點為之，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侵害之法益為同一人之身體法益，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㈡陳弘濬等五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陳弘濬等五人就上開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其等均係以一行為犯上開二罪名，為想像競合犯，爰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均從一重論以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斷。
　㈢按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脅迫罪，而有「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之情形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同條第2項定有明文。上開得加重條件，屬於相對加重條件，並非絕對應加重條件，是以，事實審法院依個案具體情狀，考量當時客觀環境、犯罪情節及危險影響程度、被告涉案程度等事項，綜合權衡考量是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性。本院審酌陳弘濬等五人在公共場所分持鐵棍、鋼筋矯正器等物，對蘇冠龍、蘇冠玄為前揭傷害犯行，其等所為目無法紀，嚴重影響社會安寧，未加重前之法定刑不足以評價其等犯行，本院認有依前揭規定予以加重其刑之必要，爰均加重其刑。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蘇添財僅因與陳啓福間有財務糾紛，竟出手毆打陳啓福，致陳啓福受有重傷害結果；陳弘濬等五人在得知上情後，不思以理性平和方式解決問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對蘇冠龍、蘇冠玄施以暴力，危害社會秩序，其等所為均屬不該。並考量蘇添財否認犯行，陳弘濬等五人坦承犯行，均未與本案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損害。參以被告六人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時所受之刺激、所生之危害。兼衡被告六人於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本院卷第393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警惕。
四、陳弘濬等人犯案時所持之鐵棍、鋼筋矯正器等物，並未扣案，無證據足認尚存在，且非違禁物，宣告沒收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五、不另為無罪之諭知（蘇添財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蘇添財於上開時間、地點出手毆打陳啓福之其他身體部位，導致陳啓福受有後背部挫傷、雙手肘擦傷、雙膝部擦傷、雙足部擦傷等傷害。因認蘇添財此部分所為，亦涉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之傷害致人重傷罪等語。
　㈡惟查，證人陳啓福於警詢證稱：第一次112年4月10日19時30分許，在「福安宮-太子廟」前，蘇添財徒手毆打我頭部、臉部；第二次於同日21時12分許，在相同地點，蘇添財與他的兩個兒子，還有其他蘇添財叫來的小弟徒手毆打我，用腳踢我頭部及全身，這次傷害比較嚴重等語（警2卷第8頁）。陳啓福另於本院陳稱：後背部挫傷、雙手肘擦傷、雙膝部擦傷、雙足部擦傷是當日第二次被打造成的等語（本院卷第391頁）。又依據前揭本院勘驗結果，未見蘇添財於該日19時30分許有傷害陳啓福後背部及四肢之行為。因此，蘇添財與陳啓福於該日晚間共發生兩次肢體衝突，公訴人僅針對該日19時30分許之第一次衝突起訴，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既無從認定蘇添財在該日19時30分許有傷害陳啓福之後背部、四肢，自無從逕認蘇添財有為此部分傷害犯行，而此部分如成立犯罪，與前揭認定有罪之部分，具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陳啓福致電陳弘濬陳述其遭毆打後，被告陳啓福、吳茂嘉（下均逕稱其姓名）與陳弘濬等五人共同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傷害之犯意聯絡，為前述加重妨害秩序及傷害犯行，吳茂嘉於衝突結束後駕駛乙車接應張智程離去。因認陳啓福、吳茂嘉所為，均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證明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078號判決意旨參照）。且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571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陳啓福部分：
　　證人陳弘濬於偵查中證稱：我父親陳啓福打電話給我說他被打要怎麼辦，當時我正在臺中工作，我一聽我父親這樣說，我馬上就從臺中下來臺南等語（偵1卷第64頁）。證人陳弘濬於本院具結證稱：陳啓福打電話給我，說他在廟裡被別人打，他沒有叫我回來處理，我本來就要回來臺南，我回家一定會先經過「福安宮-太子廟」，他們那裡也是聚集一堆人，我爸被打，我能忍嗎？看到他們我就去問，他們口氣也不好，當下我們就打起來了，我到「福安宮-太子廟」沒有遇到我父親等語（本院卷第278至289頁）。陳啓福於偵查中供稱：我現在後悔不應該告訴我兒子，我應該直接報警，造成我兒子找人來打人，他也被告，我兒子這群人在毆打蘇冠龍、蘇冠玄時，我人在家裡面，不清楚情形等語（偵1卷第64頁）。衡之常情，陳啓福在上開時、地遭蘇添財毆打，所受傷勢非輕，陳啓福隨即打電話告知其子陳弘濬自己遭蘇添財毆打之事，應屬一般人之合理反應，且陳弘濬等五人在「福安宮-太子廟」前為上開犯行時，陳啓福未在現場，未實際參與陳弘濬等五人上開犯行。因此，依公訴人所提證據，尚不足以推論陳啓福與陳弘濬等五人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㈡吳茂嘉部分：
　　證人張智程於警詢證稱：我是接到陳弘濬電話後前往，共有三人共乘我的乙車，一開始是吳冠廷開車，我坐副駕駛座，吳茂嘉坐在後座，到場後我與吳冠廷下車加入徒手毆打對方，吳茂嘉就坐到駕駛座，等我們打完後開車載我們離開，吳茂嘉都坐在車上未參與打人等語（警1卷第38至39頁）。證人張智程於本院具結證稱：當天是我約吳茂嘉的，我跟吳茂嘉說有事情要去瞭解一下，我只有叫吳茂嘉幫我開車，到場後吳茂嘉說沒有他的事情，我看到別人下車我就下車，吳茂嘉沒有下車等語（本院卷第295至300頁）。吳茂嘉於警詢供稱：當天是張智程打給我，問我可不可以出來一下，幫他開個車，張智程就來我家來載我，張智程沒跟我說要幹嘛，到「福安宮-太子廟」我才知道他們要去打人，所以我留在車上沒有跟著下車，我完全不知道幾個人要前往，到現場除了我沒下車外，還有5個人在現場，我除了張智程外，我都不太熟，我都坐在車上，沒有參與打人，我原本坐後座，他們在打蘇冠龍時，我爬到駕駛座，但車子不是我的，我不敢開走，直到他們打完後，張智程坐回副駕駛座，吳冠廷坐另一臺車離開，我就駕駛乙車想要返家，我根本完全不知情，被載往現場捲入該案件，我覺得很倒楣無奈等語（警1卷第45至49頁）。據此，證人張智程於警詢、本院審理時一致證稱其沒有告知吳茂嘉前往案發現場之目的，吳茂嘉在衝突過程沒有下車，依前揭卷附監視器畫面，亦未見吳茂嘉有下車參與本案犯行。綜合上情，依卷內證據尚難推論吳茂嘉案發前已知前往「福安宮-太子廟」之目的，且吳茂嘉在衝突過程始終未下車，乙車既非吳茂嘉所有，難以期待吳茂嘉拋下張智程，逕自先行駕駛乙車離去，是吳茂嘉在張智程坐回乙車後將乙車駛離之行為，尚難解讀為吳茂嘉是在接應張智程，故公訴人主張吳茂嘉與陳弘濬等五人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等語，亦非有據。
　㈢綜上所述，依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陳啓福、吳茂嘉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上開犯行，公訴人既無法為充足之舉證，無從說服本院形成陳啓福、吳茂嘉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及證據裁判原則，其等之犯罪即屬不能證明，依據前揭說明，依法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擁文提起公訴，檢察官王鈺玟、張芳綾、饒倬亞、董和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金虎
　　　　　　　　　　　　　　　　　　法　官　潘明彥 
　　　　　　　　　　　　　　　　　　法　官　張郁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冠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